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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會新編訂之「政府網站服務管理規範」如附件，提供
貴機關作為開發網站服務之遵循依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會分別於96年、99年及100年公布「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

管理規範」、「政府網站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引」、「政
府網站Web 2.0營運作業參考指引(社會網絡篇)」，提供各
政府機關開發網站服務之遵循依據。

二、因應資訊技術日新月異及簡化網站規範原則，本會整合上開
3類規範框架，參照各國政府網站規範及國際發展趨勢，融
入歐美先進設計理念，除邀請專家學者、機關代表召開座談
會外，亦透過本會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」開放民眾參與，
審慎評估各界建議與回饋，新編訂旨揭規範；旨揭規範將與
上開3類規範併行使用1年，再行辦理原規範停止適用事宜。

三、旨揭規範業公布於政府網站營運交流平台（https://www.w
ebguide.nat.gov.tw/），請各機關轉知所屬並自行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總統府公共事務室、總統府第二局、立法院資訊處、司法院資訊處、考試院資
訊室、監察院資訊室、行政院資訊處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省市政府(臺
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等除外)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會資訊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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